闽江学院2025年依据台湾统测成绩
招收台湾学生简章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2025年我校继续开展依据台湾科技院校四年制及专科学校二年制联合统一测试（以下简称“统测”）成绩招收符合相关条件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一、学校简介
学校概况：闽江学院坐落于福建省省会福州市，是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学校现为“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培育创建单位、全国文明校园、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福建省重点建设高校、一流应用型建设高校（A类）、示范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全省党建工作示范高校。
发展历史：学校拥有光荣的历史传统。前身是1958年创办的福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1984年创办的闽江职业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曾兼任闽大校长6年（1990年6月至1996年5月），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2021年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回校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期闽江学院改革发展注入了信念之魂、提供了奋进之源、擘画了发展之路。
学科专业：学校现已成为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办学水平较高、具有一定影响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学校拥有工商管理、电子信息、新闻与传播等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获批福建省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培育项目，开设专业涵盖经、法、文、史、理、工、管、艺等八大学科门类；现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8个、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1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4项（含合作3项）；拥有省级重点学科3个、省级一流学科（高原学科）1个、省级应用型学科6个、省级一流应用型建设高校主干学科3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20个、省级特色专业5个。 
办学规模与条件：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约1.7万人，专任教师1000多人，硕士以上学位教师占95%（其中博士学位教师占比达46%以上）。拥有国家级、省部级人才199人（含柔聘），省级教学、科研团队13个。校园总面积2296亩，校舍建筑总面积70.20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达5.73亿元，各类纸质图书210.54万册，电子图书251.54万册。
交流合作：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福州市各县（市）区开展科技开发合作；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东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江南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集美大学等10多所高水平大学开展交流合作；与中国文化大学、实践大学等台湾地区高校进行闽台高校应用型人才联合培养；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境）外50多所高校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与塞浦路斯欧洲大学合作举办本科层次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闽江学院国际数字经济学院。
2、 招生专业
	专 业
	层次
	科类
	学制
	学费
（元/学年）

	电子商务
	本科
	理工类
	四年
	5040

	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科
	理工类
	四年
	5460

	纺织工程
	本科
	理工类
	四年
	5460

	海洋资源与环境
	本科
	理工类
	四年
	5040

	应用化学
	本科
	理工类
	四年
	5040

	人工智能
	本科
	理工类
	四年
	5040

	文物与博物馆学
	本科
	文史类
	四年
	5040

	社会工作
	本科
	文史类
	四年
	5040

	英语
	本科
	文理兼招
	四年
	5040

	广告学
	本科
	文理兼招
	四年
	5460


注：2025年依据台湾统测成绩招收台湾学生计划数为5人，各专业计划可打通使用。
三、收费标准
住宿费：按专业统一安排住宿，宿舍有3人间、4人间、6人间，根据住宿条件不同，按每生每学年870元至1730元收取（根据闽价费〔2012〕567号文件、榕发改价格〔2022〕74号文件）。
四、报名
（一）报名条件
1、台湾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包括公私立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普通型高级中等学校、单科型高级中等学校及综合型高级中等学校所设专业群、职业类科以及开设综合高中课程、实用技能课程的学校）毕业生；
2、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3、品行端正，身体健康，拥护两岸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4、参加2025年台湾统测且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两科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1、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7月15日
 2、报名方式：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按要求报送相关申请材料，材料不完整的视作报名无效。考生在学校招生办网站下载申请表格（见附件）并填写后，与相关申请材料（PDF格式电子版）一并于报名截止日期前打包发送至闽江学院招生办邮箱，邮件统一用“考生姓名+台湾学生统测入学申请”命名。
     3、申请材料
（1）《入学申请表》完整填写、签字后的扫描件；
（2）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扫描件；
（3）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扫描件；
（4）往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毕业证书扫描件；应届高中毕业生须提供就读学校开具的应届毕业生预毕业证明或在学证明扫描件，证明上应注明学籍号；
（5）统测成绩通知单扫描件（含报名序号和准考证号）；
（6）中学阶段职业技能、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兴趣特长，附获奖证书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注：学生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名条件，须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凡不符合条件的学生，一经查实即予取消报名或录取资格。
五、考核及录取
1、审核及考核
报名截止后，学校将对申请人的报名资格和报名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情况组织面试考核，具体考核时间和方式将通过邮件和学校招生办网站通知考生。
2、录取
学校将根据报名考生的统测成绩和面试考核成绩择优录取，录取结果在招生办网站公示，并寄送《录取通知书》。
六、入学及复查
1、新生报到
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及有效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按学校规定的时间及相关要求到学校办理报到手续。学生入学注册时，应缴纳学费及其他费用，收费标准与祖国大陆同校同专业学生相同。
2、入学复查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组织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身体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入学资格；如因身体原因专业受限，可商转其他专业。
七、培养与管理
1、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按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进行管理。学生与祖国大陆学生享受同等医疗保障政策，按规定参加学校所在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同等待遇。
2、奖助学金。学生入校后，可享有福建省高校全日制台湾学生入学助学金，并可申请台湾学生专项奖学金及国家港澳台侨学生专项奖学金等各类奖助学金。具体申请条件及评定标准详见相关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
3、学生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合格，由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规定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福州市大学城溪源宫路200号
联系部门： 闽江学院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 350108
联系电话： 0591-83761856，83760910
传    真： 招生办网址：https://zsb.mju.edu.cn
招生办邮箱：mjzs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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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闽江学院2025年依据台湾统测成绩
招收台湾学生入学申请表

申请人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报名序号/准考证号
	

	性 别
	
	出生年月
	
	科类（文科/理科）
	

	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及毕业学校
	

	联系电话
	
	E-mail
	

	证件号码1
	身份证

	证件号码2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通讯地址
	台湾：

	
	大陆：

	其他联系人
	1、姓名                           联系电话：
2、姓名                           联系电话

	专业志愿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第三志愿
	

	是否服从调剂
	




